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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源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致沧源佤族自治县燃气经营企业
和用户的一封信

沧源佤族自治县燃气经营企业和用户：

你们好！首先衷心感谢您和您的家人长期以来对沧源

佤族自治县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，为保障您的

生命财产安全，防止燃气事故发生，在此我们提醒您注意

以下事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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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液化石油气瓶应定期检查，应定期查看液化石油气

瓶阀下的检验标志环，不得使用超期未检测或报废的钢

瓶；对于使用期限 15 年的钢瓶必须做报废处理；严禁私

自排放钢瓶内残液，钢瓶残液的排放一律由燃气加气站统

一处理，报废钢瓶必须到指定地点处理。

2.液化石油气瓶与灶具的净距不应小于 0.5m，严禁超

期使用，减压阀为 3 年更新，燃气专用软管使用 18 个月

应当及时更换。燃具连接软管不应穿越墙体、门窗、顶棚

和地面，长度不应大于 2.0m，不应有接头。用户应定期检

查连接燃气具的专用软管是否脱落、老化、漏气、磨损，

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，燃气专用软管使用 18 个月应当及

时更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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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燃气设施（钢瓶、减压阀、管道、接头、表、阀门、

炉具、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）必须每日检查，发现泄漏、

阀门堵塞、失灵、软管老化、破损等情况，应及时关闭阀

门。严禁私自维修钢瓶角阀、灶具等，需联系专业人员进

行检修。检修时，不得在火险隐患未消除前使用明火，停

止使用燃气时应及时关闭阀门，切断气源。

4.禁止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气瓶。不得在卧

室内存放和使用液化石油气瓶，禁止在高层建筑、地下及

半地下空间使用液化石油气瓶，液化石油气瓶禁止进入电

梯。存放液化石油气瓶的库房必须保持空气流通，不得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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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有液化石油气的钢瓶倒置、加热、露天堆放。

5.燃气经营企业必须依法持证经营，不得向报废、超

期钢瓶灌气，不得向用户情况不明者灌气、输送气，确保

无安全事故发生。

6.燃气用户要购买选用合格的燃气灶、软管、气瓶、

调压阀、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，使用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

具，并及时更换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。

7.按规定配置防火、灭火器材，并安装燃气泄漏报警

装置。全县餐饮等行业经营使用燃气（液化石油气）的生

产经营单位，包括使用燃气的工贸企业、燃气经营企业的

仓储场所、农贸市场、带有经营性质的所有餐饮场所以及

企业、机关单位食堂等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场所（特别是

农贸市场、超市、医院、学校、商住混合体等人员密集场

所），要求 100%完成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安装工作，并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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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其正常使用。居民用户使用燃气的应及时安装可燃气体

报警装置。

8.禁止同时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。用户应做到不包裹

燃气表、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及附属管道，不在燃气设施上

捆绑、悬挂物品以免影响密封效果。不擅自改动、改装燃

气管线、灶具等设施，更换气瓶要与管线连接牢靠，并检

查是否漏气。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，做饭、

烧水时要有人照看，避免汤水沸溢造成火灭漏气。使用完

燃气后，应关闭气瓶阀门、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

关。

9.遇到燃气泄漏的紧急情况，应立即消除所有明火，

不要操作或动用任何电器或电子设备，打开所有门窗，保

证足够室内通风，较大的气体泄漏或着火，应立即疏散所

有室内人员，安全疏散到室外后及时向 119 报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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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拒绝使用非法倒灌气体，发现问题请及时向住建、

市场监督管理、公安等相关部门举报。

依法用气、安全用气是燃气法规赋予您的责任和义

务，为了您及家人的安全和幸福，衷心希望您认真遵守安

全用气事项，安全用气，尽情享受绿色燃气给您带来的方

便与快捷。热诚欢迎广大居民及各燃气企业监督沧源佤族

自治县燃气管理及使用情况，发现安全隐患或违法违规行

为迅速投诉举报，我们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整顿，确

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！

监督举报电话：

县安委办：0883-7125991

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：0883-7121022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：0883-7121390

县消防救援大队：0883-7126201

县公安局：0883-7122696

沧源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9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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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来源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”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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